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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22號
聯絡人：田亦君
電話：02-27570525
傳真：02-27237610
Email：vac101830@mail.va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
發文字號：輔人字第11400550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40055055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保障勞務承攬派駐勞工之權益，請本會及所屬機構依政

府機關（構）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7月31日民眾致本會主委電子信箱資料暨政府機

關（構）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辦理。

二、查前揭原則第3點第3項規定：「三、各機關運用勞務承攬

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……（三）應提供內部申訴管道予

派駐勞工，包括受理單位、申訴方式及流程等，並公告於

機關網站及工作場所顯著之處，並適時向派駐勞工宣導。

機關於受理後，應妥為處理，並回復當事人及知會承攬

人」，故為保障本會及所屬機構勞務承攬派駐勞工之權

益，請各機構履約管理單位依前述規定，提供內部申訴管

道予派駐勞工，包括受理單位、申訴方式及流程等，並公

告於機關網站及工作場所顯著之處，並適時向派駐勞工宣

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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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隨函檢附本會訂定之勞務承攬派駐勞工申訴機制供參。

正本：本會所屬機構
副本：行政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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